
关于《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的   起草说明

一、《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编制实施环境总规，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的《环境保护法》的具体体现，也是我省落实空间规划的具体行动。201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完善空间规划体系，陆续出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明确提出要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八项基本制度之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编制实施环境总规，为我县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推进环境管理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保护环境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谋求在宏观上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新形势对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区域规划、重大项目落地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环境规划前置、提高约束和实施效力是规划工作改革的重点，环境优先、系统规划、空间管控是新视角，改变传统环境规划的“软、窄、短、弱”，完善环境规划制度和体系是新任务，环境总规是适应新要求和新任务的有益探索。当前，环境管理以环境质量为核心，向源头控制、精细化管理转型。环境总规是区域环境规划的总纲，具有基础性、约束性和前置性，通过把《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以下简称《规划》）纳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体系，环境保护直接参与发展决策，成为重大项目审批的依据，变被动治理为主动管理。通过明确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底线、污染排放上限和环境质量基线为我县环境精细化管理打下基础。
编制实施环境总规，是我县破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近10年来，我县城镇化加速、城镇人口增加、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日趋变化。为防止社会经济发展导致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系列问题，通过《规划》，把我县环境保护中长期在功能、格局、质量、阈值等方面对区域发展的要求落实于城市具体空间单元，将环境保护工作融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进而规避城镇化及产业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和风险。

编制实施环境总规，是我县推动“多规合一”与“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保障。《规划》是我县人民政府以盈江县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统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所作出的战略部署。基于环境质量底线、环境容量、资源承载力确定的开发强度和保护治理深度控制要求并且落实控制区，是确定环境资源能源开发上线、环境资源开发和城镇建设强度、开发规模的基本依据，具有协调、引导、支撑、约束、提升的功能，是我县“多规合一”的基础。随着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多规合一”工作的全面推进，环境总规的工作意义更加凸显。
编制实施环境总规，推进我县环境保护参与空间规划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实现部门间规划的有效联动，为区域资源开发及建设项目的选址提供了决策优化依据。《规划》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等，从源头奠定城乡环境保护格局，落实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实践了多规融合，是我县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础性文件。《规划》通过提供空间管控线、环境质量目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成果参与我县重大规划的决策，实现部门间规划的有效联动，对我县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发展布局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依据《规划》，根据区域环境现状、功能区划、“红线”空间和发展阈值等为项目环评、规划环评、战略环评等提供重要依据和基础支撑。各项成果在参与我县地方的项目论证和项目选址等方面得到较好的应用。
二、《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的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与标准，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关于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科学开展“四规合一”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15〕18号）、《云南省“四规合一”试点县市区及指导单位名单》（云建规〔2015〕222号）等政策，根据《盈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滇西城市群规划》（2011-2030）；《德宏州域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云南省德宏州瑞丽江、大盈江出境河流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等规划指导，开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三、《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的主要内容

（一）规划期限。规划基准年2015年，近期：2016-2020年，中期2020-2025年，远期2025-2030年。
（二）规划控制范围。盈江县行政区域，包括平原镇、太平镇、旧城镇、弄璋镇、昔马镇、那邦镇、卡场镇、盏西镇、铜壁关乡、油松岭乡、新城乡、芒章乡、支那乡、勐弄乡、苏典傈僳族乡8镇7乡，总面积4316.98平方公里。

（三）规划战略定位。根据盈江县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结合现有上位规划定位及区位分析，盈江县环境战略定位为：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保障区、滇西南生态屏障及跨境河流水环境安全保护区，滇西南水土保持及地质灾害防治区、大盈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沿边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区。

（四）规划目标指标。根据规划期限，分别制定盈江县近、中、远期阶段目标，体现不同阶段盈江县环境保护的重点和差异。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两类，涵盖生态格局、资源环境承载力限值、环境质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发展调控5个方面，合计5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
（五）七项规划内容。在对县域自然经济社会现状分析和形势研判的基础上，根据环境总规的具体要求及内容，完成七大规划内容，即：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大气环境分级控制规划、水环境分级控制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发展调控、环境功能目标与发呢去管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及重点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另外，从规划实施机制、规划结论及建议等方面对规划实施予以保障。
四、《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2016-2030)》的起草过程

2015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科学开展“四规合一”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15]18号），在全省23个县（市）开展“四规合一”试点工作。由发展、国土、环保厅、住建厅四厅局分别负责4-5个试点县（市、区）规划工作的指导。盈江县作为“四规合一”试点县之一，由云南省环境保护厅指导实施。2015年6月5日,省环保厅组织召开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精神，要求试点县市尽快编制环境总体规划。按照省环保厅的要求及部署，我局及时委托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正式启动《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2015年11月5日正式召开启动会，2015年12月完成规划大纲，设置了9个专题，历时一年，开展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工作，在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汇总、梳理、归纳形成规划成果，2016年9月在盈江县进行了初步成果汇报，开展地方部门咨询。2016年11月进行专家咨询，形成审查稿，12月8日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专家审查，2017年4月再次在盈江县征求各部门的意见，2017年9月通过县委县政府审查，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2018年6月3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12月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对盈江县的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进行再次修订，形成终稿。
规划紧密围绕国家支持云南加快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和云南省“两强一堡”的发展战略，确立“筑牢生态屏障、消减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的规划思路，从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绿色发展、建设和谐宜居城乡、全面提升环境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重点建设任务内容，为指导盈江县开展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201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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